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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

在部分销售机构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进一步方便投资者，为客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民生加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起开通旗下开放式基金的转换业务。

一、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公司旗下管理的民生加银品牌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６９０００１

，以下简称“民生蓝筹”）、民生加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６９０００２

，

Ｃ

类

６９０２０２

，以下简称“民生强债”）、民生加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９０００３

，以下简称“民生

精选”）、民生加银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９０００４

，以下简称“民生稳健”）、民生加银

内需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９０００５

，以下简称“民生内需”）、民生加银景气行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９０００７

，以下简称“民生景气”）之间的转换，其中民生强债

Ａ

类（

６９０００２

）份额与

民生强债

Ｃ

类（

６９０２０２

）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二、适用销售机构

本公司直销柜台、网上交易直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

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长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日常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办理日常转换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本公司公告暂停

转换时除外）。

四、基金转换费用

１

、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２

、 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收取的赎回费用不低于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用。

３

、 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率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率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

购费率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率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申购补差费用按照单次转入金额

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

４

、 本公司旗下基金之间不同转换方向的申购补差费率设置如下：

４．１

由民生蓝筹、民生精选、民生稳健、民生内需、民生景气之间相互转入转出，申购补差费率均为

０

；

４．２

由民生蓝筹、民生精选、民生稳健、民生内需、民生景气转出至民生强债时，不论转入

Ａ

类或

Ｃ

类，申购补差费率均为

０

；

４．３

由民生强债转出至民生蓝筹、民生精选、民生稳健、民生景气时，申购补差费率如下：

单次转入金额

Ｍ

民生强债

Ａ

类转出至民生蓝筹

、

民

生精选

、

民生稳健

、

民生景气的申

购补差费率

民生强债

Ｃ

类转出至民生蓝筹

、

民生精选

、

民生稳健

、

民生景气的

申购补差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７％ 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５％ １．０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２％ ０．５％

Ｍ≥５００

万

０

每次

１０００

元

４．４

由民生强债转出至民生内需时，申购补差费率如下：

单次转入金额

Ｍ

民生强债

Ａ

类转出至民生内需的

申购补差费率

民生强债

Ｃ

类转出至民生内需的

申购补差费率

Ｍ＜５０

万

０．７％ １．５％

５０

万

≤Ｍ＜１００

万

０．２％ １％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 ０．５％

Ｍ≥５００

万

０

每次

１０００

元

五、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

１

、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本公司管理的某一开放式基金直接转换到本公司管理的另一

开放式基金，而不需要先赎回已持有的基金份额、再申购目标基金的一种业务模式。 基金转换业务所适

用的基金范围详见本公司公告。

２

、投资者可在任一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及转入目标基金销售的销售机构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基

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３

、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申请。 申请转换份额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

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４

、基金转换后的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自转换入确认日开始重新计算。

５

、已冻结份额不得申请进行基金转换。

６

、基金转换遵循“先进先出”的业务规则，即先认（申）购的基金份额在转换时先转换。

７

、基金转换只允许在前端收费基金之间或者后端收费基金之间进行，不允许将前端收费基金转换

为后端收费基金，也不允许将后端收费基金转换为前端收费基金。 目前，本公司旗下基金只采用前端收

费模式。

８

、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Ｔ＋１

日对投资者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

办理转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及转入基金的权益登记。 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查询

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９

、每笔基金转换视为一笔赎回和一笔申购。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

用构成。

１０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以申请日（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对于前端收费基金之间的

转换，计算公式为：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申请份额

×

转出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转出基金赎回费用

申购补差费用

＝

转入金额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净转入金额

＝

转入金额 （申购补差费用

净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后端收费基金之间转换的计算公式待该业务开通时再进行公告。

１１

、单笔转换最低申请基金份额及转换后单个交易账户的最低持有基金份额适用各基金招募说明

书中关于最低赎回份额及赎回后最低持有基金份额的规定。 如投资者转换后该交易账户基金份额余额

低于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最低余额，销售机构应要求投资者将余额部分一同转换。 转入基金份额不设最

低限额限制。

１２

、基金转换业务与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的优先级等同。

１３

、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所需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１４

、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基金转换中净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

１０％

的情况，为巨额赎回。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

认。 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１５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

购状态，否则基金转换申请处理为失败。

六、本公司旗下基金之间转换关系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关系二维表

转出基金 转入基金

６９０００１ ６９０００２ ６９０２０２ ６９０００３ ６９０００４ ６９０００５ ６９０００７

民生

蓝筹

民生

强债

Ａ

民生

强债

Ｃ

民生

精选

民生

稳健

民生

内需

民生

景气

６９０００１

民生蓝筹

× √ √ √ √ √ √

６９０００２

民生强债

Ａ √ × × √ √ √ √

６９０２０２

民生强债

Ｃ √ × × √ √ √ √

６９０００３

民生精选

√ √ √ × √ √ √

６９０００４

民生稳健

√ √ √ √ × √ √

６９０００５

民生内需

√ √ √ √ √ × √

６９０００７

民生景气

√ √ √ √ √ √ ×

说明

： √

为支持转换

，×

为限制转换

七、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规则，但应根据规定在至少一种中国证

监会指定网站或媒体公告。

２

、本公司将来新发成立的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公告为准。

３

、投资者欲了解其他详细情况，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ｍｓ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

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３８８

）。

４

、本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八、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

民生加银景气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民生加银景气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民生加银景气行业股票

基金代码

６９０００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

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

民生加银景气行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民生加银景气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

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２

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者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本公司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系统及业

务安排等原因，开放日的具体交易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投资者应参照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首次购买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追加购买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 基金定投最低金额以及基金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３．２

申购费率

表

１

：本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结构表

申购金额

（

Ｍ

，

单位

：

元

）

前端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０％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１．０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５０％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说明：本基金目前无后端收费模式；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余额为

１００

份， 若某笔赎回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１００

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基金定投不受上述业务规则限制。

４．２

赎回费率

表

２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表

持有时间

（

Ｔ

）

赎回费率

Ｔ＜１

年

０．５０％

１

年

≤Ｔ＜２

年

０．３０％

Ｔ≥２

年

０

４．３

其他与申购赎回相关的事项

１．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申购金额、赎回份额和账户最低持有余额的数量

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在调整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

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家指定报刊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５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５．１

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直销机构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网上交易）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４２

楼

网址：

ｗｗｗ．ｍｓ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３８８

５．２

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非直销机构

１

）代销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

）代销券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

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

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３

具体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程序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本基金管理人还将选择其他销售机构

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５．４

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扣款日期、扣款金额、扣款方式

投资者应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期，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实际

扣款日顺延至基金下一申购开放日。

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但本基金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不少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含

１００

元）。 如销售机构规定的定期定额投资申购金额下限高于

１００

元，则按照销售机构规定的申购金额下限

执行。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受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日常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

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具体规则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５．５

如因投资者原因造成连续扣款不成功或协议到期未续签， 则销售机构有权视为该投资者自动终

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事宜的处理应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５．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须到原销售机构申请办理业务变更，具体办理程

序遵循该销售机构的规定。

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须原销售机构申请办理业务终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该销售机构

的有关规定。

５．７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咨询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３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ｍｓ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６

基金销售机构

６．１

直销机构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含直销柜台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ｍｓ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办理相关开户、申购和赎回

等业务。

６．２

非直销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７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各

销售机构的指定网点营业场所、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基金管理人网站等媒介及时公布基金份额

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３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ｍｓ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８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上述代销机构和直销机构均受理投资者的开户、日常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本基金若增加、调整直销

网点或代销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２

）本公告仅对民生加银景气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

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证券时报》上的

《民生加银景气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

相关资料。

３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景气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部分销售机构基金定期定额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或网上交易等电子渠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并鼓励投资者树立长期价值投资理念，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渤海银行”）、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银万国证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通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安信证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中投证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联证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华福证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协商一致后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起，

本公司旗下民生加银景气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９０００７

，以下简称“本基金”）参与上述销

售机构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或网上交易等电子渠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并同步在我公司网

上交易开通该基金的申购费率优惠及定投费率优惠。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或简称“基金定投”）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有关销售机构提出申请，约定每期扣

款日、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

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不构成对基金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影响，投资者在

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投资者定投申购本基金的每

期最低限额为

１００

元，具体以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则为准。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有关参与建设银行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申购本基金，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

７

折优惠，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建设银行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 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 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以上基金费率优惠活动暂不设截止日期，如有变动，以建设银行的业务规则为准。

二、有关参与中信银行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 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

７

折优惠， 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以上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为即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如有变动，以中信银行的业务规则为准。

三、有关参与中国银行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基金，或定期定额申购（含柜台和新版网银）本基金，并扣款成

功，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或基金定投前端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

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受费率折扣。

以上基金费率优惠活动暂不设截止日期，如有变动，以中国银行的业务规则为准。

四、有关参与渤海银行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个人投资者通过渤海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或定投前端申

购费率

４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

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个人投资者通过渤海银行柜台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可享受定投前端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

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

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以上基金费率优惠活动暂不设截止日期，如有变动，以渤海银行的业务规则为准。

五、有关参与申银万国证券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个人投资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网上交易申购本基金，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

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

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个人投资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电话委托方式申购本基金，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

５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

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

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以上基金费率优惠活动暂不设截止日期，如有变动，以申银万国证券的业务规则为准。

六、有关参与海通证券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网上交易申购本基金， 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柜台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可享受定投前端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若享受折扣后费

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

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以上优惠活动暂不设截止日期，如有变动，以海通证券的业务规则为准。

七、有关参与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含手机网上交易系统，下同）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

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

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柜台系统现场委托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若

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

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以上基金定投优惠活动期限为即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其他优惠费率活动暂不设截止日期，如有

变动，以中信建投证券的业务规则为准。

八、有关参与安信证券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安信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前端模式）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原手续费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原费率指各基金管理公司发布

的公开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

以上基金费率优惠活动暂不设截止日期，如有变动，以安信证券的业务规则为准。

九、有关参与华泰证券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１

、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柜台系统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可享受定投前端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若优惠折

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

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２

、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可享受定投前端申购费率

４

折优

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

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以上基金费率优惠活动暂不设截止日期，如有变动，以华泰证券的业务规则为准。

十、有关参与中投证券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１

、投资者通过中投证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本基金，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若享受折扣后费率

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

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２

、投资者通过中投证券网上交易方式或现场柜台系统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可分别享受前端申购费

率

４

折或

８

折优惠，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

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以上优惠活动暂不设截止日期，如有变动，以中投证券的业务规则为准。

十一、有关参与银河证券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网上交易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或定投前端申购费

率

４

折优惠， 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执行； 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者通过银河证券柜台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可享受定投前端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

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

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以上基金费率优惠活动暂不设截止日期，如有变动，以银河证券的业务规则为准。

十二、有关参与国联证券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国联证券网上交易申购或定投本基金，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

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以上基金费率优惠活动暂不设截止日期，如有变动，以国联证券的业务规则为准。

十三、有关参与国泰君安证券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对持有国泰君安证券与工行、建行、农行、中行、交行、招行、兴业银行联合发行的银证联名卡的投资

者通过国泰君安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包括手机炒股）申购以上开放式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模式），原申购

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含）的，则按原费率执

行。 原费率请详见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

对国泰君安证券非联名卡的投资者通过国泰君安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包括手机炒股）申购以上开放

式基金（仅限场外、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给予

９

折优惠（最低折扣标准高于

９

折时，则按照高

于

９

折的最低折扣标准执行），且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含）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原费率请详见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

以上基金费率优惠活动暂不设截止日期，如有变动，以国泰君安证券的业务规则为准。

十四、有关参与华福证券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华福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可享受前端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

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以上基金费率优惠活动暂不设截止日期，如有变动，以华福证券的业务规则为准。

十五、有关参与光大证券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申购、或通过“金阳光交易系统”定投本基金（仅限前端、场外模式），？ 原申

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

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以上基金费率优惠活动暂不设截止日期，如有变动，以光大证券的业务规则为准。

十六、有关我公司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及定投费率优惠

自公告之日起，投资者持民生银行卡、建设银行卡、农业银行金穗卡、招商银行借记卡通过我公司网

上交易申购本基金，并扣款成功，可分别享有前端申购费率

４

折、

８

折、

７

折、

８

折优惠，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

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

行，不再享受费率折扣。

自公告之日起，对投资者持民生银行卡、农业银行金穗卡通过我公司网上交易定投业务申购本基金，

可享有网上交易定投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

规定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受费率折扣。

十七、注意事项

（一）以上活动适用投资者范围

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通过上述销售机构进行交易的投资者。

（二）本公司旗下基金今后如开通后端收费模式，所适用的费率标准和具体业务规则请见有关公告、

通知。

（三）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具体申购费率等信息，请投资者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相关基金产品的

法律文件或致电本公司客服中心查询。

（四）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五）本公司保留对本公告的解释权和修改权。

十八、业务咨询

（一）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３８８

（免长话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ｍｓ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３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三）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５８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四）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五）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１

或当地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ｂｈｂ．ｃｏｍ．ｃｎ

（六）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七）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５３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八）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７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九）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十）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９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十一）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十二）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十三）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７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十四）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２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十五）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十六）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２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十九、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

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

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２０１２－０１－０４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旗下二

十一只开放式基金和三只封闭式基金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信

息披露如下：

一、开放式基金：

１

、富国天源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源平衡混合）、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

基金（富国天利增长债券）、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益价值股票）、富国天瑞

强势地区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瑞强势混合）、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富国天惠成长混合（

ＬＯＦ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合稳健股

票）、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博创新股票）、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成红利混合）、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丰强化债券（

ＬＯＦ

））、富国天鼎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鼎中证

指数增强）、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富国沪深

３００

增强

证券投资基金（富国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富国通胀通缩主题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

国通胀通缩主题股票）和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可转换债券）、上证综指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上证综指

ＥＴＦ

）、富国上证综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富国上证综指

ＥＴＦ

联接）、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

天盈分级债券）、富国低碳环保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低碳环保股票）、富国中证

５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中证

５００

指数增强（

ＬＯＦ

））、富国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富国产业债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元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

值

基金份额累计

净值

富国天源平衡混合

８７２

，

５４０

，

４５６．６７ ０．８７９５ ２．３４３１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

２

，

３３７

，

６９７

，

５６７．８４ １．１５１７ １．９５１７

富国天益价值股票

８

，

１３５

，

８００

，

７５９．１０ ０．７９８９ ３．８１０２

富国天瑞强势混合

４

，

９３６

，

７９６

，

５９９．１４ ０．６９１９ ３．０７２９

富国天惠成长混合

（

ＬＯＦ

）

４

，

８６９

，

２６９

，

５９４．７３ １．２３１７ ２．９９４７

富国天合稳健股票

２

，

６８３

，

０５３

，

４００．９１ ０．７５１５ ２．１６９０

富国天博创新股票

６

，

２３５

，

４８０

，

２３１．４１ ０．７４０１ ２．６７１０

富国天成红利混合

９３０

，

０８９

，

９５３．２９ １．１０３５ １．３０４５

富国天丰强化债券

（

ＬＯＦ

）

１

，

３５１

，

８８２

，

４１６．７６ ０．９８５ １．２７３

富国天鼎中证指数增强

９３５

，

９５３

，

８３８．８１ ０．９８４ １．５３０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

Ａ ／ Ｂ

级

３３２

，

８６１

，

６４１．０５ ０．９７３ １．０３８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

Ｃ

级

３４５

，

３２１

，

１２１．３２ ０．９６２ １．０２７

富国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

４

，

１６８

，

８９１

，

６４５．１０ ０．７８３ ０．７８３

富国通胀通缩主题股票

２２８

，

８４９

，

６８８．６３ ０．８２６ ０．８４６

富国可转换债券

２

，

６６３

，

１１０

，

２５８．２２ ０．８８３ ０．８８３

富国上证综指

ＥＴＦ ４０６

，

０１５

，

４１６．５４ ２．２２３ ０．７６１

富国上证综指

ＥＴＦ

联接

３６９

，

１００

，

１２２．６８ ０．７７０ ０．７７０

富国天盈分级债券

２

，

４３７

，

１９３

，

９１８．１０ １．００９ １．０２５

富国低碳环保股票

６４５

，

０８２

，

８７０．５９ ０．８７３ ０．８７３

富国中证

５００

指数增强

（

ＬＯＦ

）

１６９

，

６０１

，

１３８．９３ ０．８４９ ０．８４９

富国产业债券

１

，

０７８

，

８７４

，

１９１．１７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１

２．

富国天时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时货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

元

）

基金份额净

值

（

元

）

每万份基金净收

益

（

元

）

７

日年化收益率

（％）

（

按月结转

）

富国天时货币

Ａ

级

１，４４２，１０５，１２７．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７６１ ４．３６８

富国天时货币

Ｂ

级

３，９８２，９４４，０３５．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４１９ ４．５９９

二、封闭式基金：

汉盛证券投资基金（富国汉盛封闭）、汉兴证券投资基金（富国汉兴封闭）、富国汇利

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汇利分级债券封闭）。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元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富国汉盛封闭

２，０８２，２０１，２５６．４６ １．０４１１ ４．１６６７

富国汉兴封闭

２，６８６，３５３，６４５．２７ ０．８９５５ ２．４３４１

富国汇利分级债券封闭

３，０５２，９９７，７３６．０３ １．０１８ １．０１８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Ｏ一二年一月四日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

Ｏ

一一年第六次收益分配公告

２０１２年０１月０４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天成红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１０００２９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

》、《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及

《

富国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富国天成红利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

年分红规

则设定的公告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

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１．１０３５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６９

，

９５９

，

０９３．８５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１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二

Ｏ

一一年度的第六次分红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

除息日

－

（

场内

）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

（

场

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９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富国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

有人

。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基金份额

享有红利分配权

，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赎

回基金份额不享有红利分配权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

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规定

，

基

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

，

暂免征收所

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

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２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

确认的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

方式为准。

３

、 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 可向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咨询，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国统一， 均免长途费）， 或者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４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

基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股票简称：西飞国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９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１２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召开地点：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宾馆第五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４

、召集人：董事会

５

、主持人：经过半数董事推举，由董事宋水云先生主持

６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５３

人，代表股份

１

，

４６０

，

６２０

，

９６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８．９５％

。 其中：出席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６

人， 代表股份

１

，

４２０

，

８４３

，

７９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７．３５％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４７

人，

代表股份

３９

，

７７７

，

１７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６１％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经过表决，形成如

下决议：

（一）批准《关于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同意

４５

，

６４０

，

５６３

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７３％

；反对

５４８

，

７８０

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１７％

；弃权

５１３

，

１８３

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１０％

。

现场表决结果：同意

６

，

９２５

，

３５６

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４．８３％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３８

，

７１５

，

２０７

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２．９０％

；反对

５４８

，

７８０

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７％

；弃权

５１３

，

１８３

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０％

。

上述议案属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１

，

４１３

，

９１８

，

４４０

股放弃了表决权。

（二）批准《关于签订

＜

进出口业务委托代理服务协议

＞

的议案》

总体表决结果：同意

４６

，

１２０

，

３９３

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５％

；反对

４７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

；弃权

５３５

，

１３３

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１５％

。

现场表决结果：同意

６

，

９２５

，

３５６

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４．８３％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３９

，

１９５

，

０３７

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３．９２％

；反对

４７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

；弃权

５３５

，

１３３

股，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５％

。

上述议案属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１

，

４１３

，

９１８

，

４４０

股放弃了表决权。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郭 斌、贺伟平

（三）律师意见：本次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一月四日

股票简称：西飞国际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９０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事项获中国证监会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

核，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０

证券简称：

ＳＴ

九发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

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１５％

且连续三个交易日触及跌幅限

制，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说明

经书面函询本公司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日，除《九发股份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等已披露的信息

外，本公司控股股东均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日，除已披露的信息外，本公司

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信息以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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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特别提示：

公司在近一个月内不能披露股改方案，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目前，本公司提出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尚未达到《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书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有

０

家，其持股总数占非流通股股份

总数比例为

０％

，尚未达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

的界限。

目前，本公司未能进行股改的原因是： 尚无确定的股改方案。

目前，尚未书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有

５８

家，其未明确同意股改

的主要原因是：尚无确定的股改方案。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目前，本公司尚未与保荐机构签定股改保荐合同。

三、保密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７．３

、

７．４

条等的规定及时

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


